
 1 

证券代码：900935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阳晨 B股        编号：临 2013—009 

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阳晨排水运营有限公司 

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近日，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本公

司”或“阳晨投资公司”）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阳晨排水运营有限

公司(以下简称“阳晨排水公司”)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三份

《民事判决书》，分别为“（2013）沪一中民二（民）终字第 647 号”、

“（2013）沪一中民二（民）终字第 648 号”和“（2013）沪一中民

二（民）终字第 649 号”，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 一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《民事判决书》（2013）沪一中

民二（民）终字第 647 号全文如下： 

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黄丽华，女，1959 年 10 月 7 日生，汉族，

户籍地福建省浦城县富岭镇高坊村瓦铺头 5 号，住上海市徐汇区龙漕

路 180-5号 101 室。 

委托代理人董曙椿，上海市华亭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被上诉人（原审原告）上海阳晨排水运营有限公司，住所地上海

市徐汇区龙漕路 180 号。 

法定代表人张春明，董事长。 

被上诉人（原审原告）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，住所地上海

市徐汇区桂箐路 2 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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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顾金山，董事长。 

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罗杰，上海市中天阳律师事务所

律师。 

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夏明明，上海市中天阳律师事务所

律师。 

原审第三人上海融汇商贸有限公司，所住地上海市徐汇区龙漕路

180 号。 

法定代表人董文杰，董事长。 

上诉人黄丽华因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，不服上海是徐汇区人民法

院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（2012）徐民四（民）初字第 807 号民

事判决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于 2013 年 2 月 21 日受理后，依法组

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 

原审认定，1997年 4 月 30 日，上海市徐汇区计划委员会出具徐

计投基正（1997）10 号“关于同意上海市龙华污水处理厂增建三产

业务用房项目予以立项并列入一九九七年上海市地方全民基本建设

正式投资计划的批复”，同意在龙漕路 18 号沿街增建三产业务用房项

目，该项目占地 350 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 1,400 平方米，投资人民币

100 万元（以下币种相同），资金自筹解决。 

1997 年 7 月 10 日，第三人上海融汇商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融

汇公司）与案外人上海市漕河泾经济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漕河泾

公司）签订关于共同开发商业用房的协议书，约定，融汇公司提供厂

区北侧，紧靠龙漕路围墙内约 500 平方米的边角地，由漕河泾公司投

资建造商业用房，房屋竣工后的商业用房的地产产权登记为融汇公

司，在十年的合作期限内，双方按平方米面积的 60%和 40%比例享有

使用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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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龙漕路 180 号房屋原权利人是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。

2003 年 9 月 10 日，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与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阳晨投资公司）申请办理上海市龙漕路 180 号房地

产登记手续。2003 年 12 月 18 日，阳晨投资公司取得上海市龙漕路

180 号 3-4、6-15 房屋计建筑面积 6,945.14 平方米的房地产权证。

2011 年 6 月 23 日，阳晨投资公司出具情况说明，内容为，上海市徐

汇区龙螬路 180 号（龙华厂）、徐汇区龙川北路 625 弄 8 号（长桥厂）、

闵行区江川路 757 号（上海市闵行水质净化厂）的房屋及土地均系阳

晨投资公司资产，自 2004 年 1 月起委托下级公司上海阳晨排水运营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阳晨排水公司）进行运营管理，并允许其将相关

土地及房产出租他方，收取租金。 

2010 年 1 月 20 日，黄丽华与漕河泾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（房

屋租赁合同上方承租人为李祥友），约定，漕河泾公司出租上海市龙

漕路 180 号 102 室商业网点（即上海市龙漕路 180 号-5 沿街门面房

屋，系争房屋）给黄丽华，建筑面积 36.32 平方米，租赁期限为 2010

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7 月 31 日，月租金 3500 元，年租金 42000 元；

该合同条款下方注，“合同期满。无条件搬出”，黄丽华签名。 

2010 年 6 月 20 日，黄丽华的丈夫李祥友与融汇公司签订房屋、

场地管理合同，约定，融汇公司将上海市龙漕路 180 号 102 室出租给

黄丽华使用，合同期限为 2010 年 9 月 1 日至 2013 年 8 月 31 日止，

黄丽华每年交纳租金 42000。合同签订后，黄丽华向融汇公司支付每

月 3500 元的租金，并支付押金 3500 元。之后，黄丽华向融汇公司支

付租金。 

2010 年 12 月 23 日，漕河泾公司向阳晨投资公司、上海南龙排水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南龙排水公司）发出“关于《龙漕路 180 号商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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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房合作到期》终止合同的函”，内容为，“本公司与上海融汇商茂有

限公司于 1997 年 7 月 10 日、1997年 10 月 1 日签署了龙漕路 180 号

商业用房的《开发经营》协议，又于 2001 年 11 月 5 日与上海市龙华

水质净化厂签署了《煤气移位的工程》协议，合同期限延至 2010 年

8 月 31 日。„„期间贵方房屋权利人发生了变化，到期之际在双方

诚意下于 2010年 6月 22日又与阳晨投资公司的委托方南龙排水公司

签订了补充协议延续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。在这四个月的延续期中，

由于贵方企业中的上海融汇商贸有限公司及人员在不同异议与行为

下，冲击了本公司合同的正常进行和影响了本公司的正常经营。其次

在濒临接近最后合同期限时，至今贵方未明确以后意向，特别是根据

现状，本公司认为影响了双方合作的基础与条件。本公司经考虑后，

现慎重向贵方提出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合同到期日终止合同，房屋

按现状移交给贵方。并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前未明确恢复的，视作

为同意此方案处理。” 

2011 年 3 月 23 日，阳晨排水公司、阳晨投资公司共同向上海市

龙漕路 180 号各承租户发出通告，内容为，“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，

原由上海漕河泾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实施租赁管理的上海市龙漕路 180

号房地产将由上海阳晨排水有限公司收回自行管理。请上述物业的租

赁人在 2011 年 4 月 15 日前赴上海阳晨排水有限公司处登记备案，以

便及时安排续租事宜，逾期登记备案者将自动丧失优先续租权。”黄

丽华签收了该通告。 

阳晨投资公司出具说明，委托阳晨排水公司管理上海市龙漕路

180 号（龙华厂）、徐汇区龙川北路 625 弄 8 号（长桥厂）、闵行区江

川路 757 号（上海市闵行水质净化厂）的房屋及土地出租或收取租金

的期限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终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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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查明，融汇公司工商资料显示，营业期限至 2007 年 5 月 5 日，

年检情况，2010 年检查待处理。董文杰在融汇公司担任董事长，朱

文庚在融汇公司担任经理。1997 年 4 月 3 日，上海龙华污水材料厂

在企业住所和营业场所使用证明上盖章，给融汇公司使用至 2007 年

3 月 31 日。 

上海市龙漕路 180 号原无所有权证，2000 年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

公司出具具结保证书给上海市徐汇区房地产登记处。2000 年 3 月 20

日，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取得上海市龙漕路 180 号的房地产权

证，该产权于 2004 年 1 月 7 日注销。 

2001 年 4 月 4 日，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与上海市龙华水质净

化厂的房产使用权协议，约定，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授权该厂房

产证上所列的房屋、构筑物、生产设备、设施等具有无偿使用权和经

营管理权，使用年限为无年限。 

2002 年 9 月上海金泰股份有限公司（系阳晨投资公司的前身，系

甲方）与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（系乙方）签订资产转让协议，约

定，甲方收购乙方所属龙华水质净化厂、长桥水质净化厂及闵行水质

净化厂的全部经营性资产（包括土地）。 

一审审理中，法院于 2012 年 7 月 12 日向上海市徐汇区房地产登

记处征询，希望明确上海市龙漕路 180 号沿街门面房的产权。2012

年 8 月 1 日，上海市徐汇区房地产交易中心复函，内容为，“经查龙

漕路 180 号原房地产权利人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，持徐

2000008523 号《上海市房地产权证》，该权证上门面房的幢号定为

16、17 号，2002 年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将上述房产转让给上海

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，交易中心核发了徐 2004000896 号《上海市

房地产权证》，该权证将上述房产的幢号由原 16、17 号改为 12、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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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。” 

阳晨排水公司、阳晨投资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法院判

令：1、黄丽华迁出上海市龙漕路 180 号-5 沿街门面房屋；2、黄丽

华向阳晨排水公司、阳晨投资公司支付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至实际迁

出之日止，按每月 4000 元计算的占有使用费。审理中，阳晨排水公

司、阳晨投资公司表示，房屋使用费可参照黄丽华与漕河泾公司间租

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每月 3500 元执行。 

黄丽华辩称，系争房屋的房产证上显示权利人虽是阳晨投资公

司，但阳晨排水公司、阳晨投资公司与融汇公司间存在历史遗留问题，

上述问题不应影响黄丽华的正常租赁，要黄丽华承担历史遗留问题不

公平。黄丽华与融汇公司签订合同合法有效，是原租赁合同的延续，

因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未届满，黄丽华是合法经营，应得到法律

保护。请求依法驳回阳晨排水公司、阳晨投资公司的诉讼请求。 

第三人融汇公司述称，阳晨排水公司、阳晨投资公司从未向融汇

公司发出通知主张权利。系争房屋由融汇公司与漕河泾公司共同投资

开发，融汇公司一直按法律规定进行经营，2003 年企业改制过程中，

融汇公司未收到关、停、并、转的文件，阳晨排水公司、阳晨投资公

司不能证明融汇公司的合法租赁、管理、经营权终止，融汇公司也没

有得到任何的经济补偿，故不同意阳晨排水公司、阳晨投资公司的诉

讼请求。 

原审法院认为，阳晨投资公司于 2003 年 12 月 18 日取得系争房

屋的产权。虽然黄丽华、融汇公司出示的关于共同开发商业用房协议

书中约定上海市龙漕路商业用房竣工后产权登记在融汇公司名下，但

黄丽华、融汇公司至今未提供系争房屋产权登记在融汇公司名下的相

关证据，而阳晨排水公司、阳晨投资公司提供反驳证据证明，系争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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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原产权人是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。由于黄丽华、融汇公司未进

一步提供阳晨投资公司授权融汇公司对系争房屋及场地进行运营管

理及融汇公司的行为经阳晨投资公司追认的充分证据，黄丽华与案外

人漕河泾公司间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至 2010年 7月 31日届

满，双方未续签租赁合同，阳晨排水公司、阳晨投资公司于 2011 年

3 月 23 日向包括黄丽华在内的上海市龙漕路 180 号各承租户发出通

告，明确案外人漕河泾公司实施管理的上海市龙漕路 180 号的房地产

将由阳晨排水公司收回自行管理，至于融汇公司出示的上海市城市排

水有限公司与上海市龙华水质净化厂签订的房产使用权协议，由于上

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与阳晨投资公司前身上海金泰股份有限公司

签订资产转让协议，阳晨投资公司已收购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所

属的上海市龙华水质净化厂，虽然融汇公司是上海市龙华水质净化厂

的三产企业，但融汇公司与上海市龙华水质净化厂系两个独立的法

人，房产使用权协议对融汇公司无溯及力，现龙阳晨投资公司对融汇

公司的代理行为不予追认，故黄丽华与融汇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

无效，黄丽华向融汇公司支付租金的行为对阳晨投资公司没有约束

力。阳晨排水公司、阳晨投资公司要求黄丽华迁出系争房屋及支付自

2011年 1月 1日起至实际搬离之日止按每月 3500元标准计取的房屋

使用费之诉讼请求，理由正当，法院予以支持。至于黄丽华已支付给

融汇公司的租金，可另行起诉主张权利。 

原审法院审理后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第五条、第

六十六条、第七十一条、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（四）、（七）项

之规定，于 2013 年 1 月 10 日作出判决：一、黄丽华于判决生效后二

十日内搬离上海市龙漕路 180 号-5（即 102 室，建筑面积 36.32平方

米）房屋，上述房屋由上海阳晨排水运营有限公司、上海阳晨投资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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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有限公司收回；二、黄丽华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向上海阳晨排水

运营有限公司、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自 2011 年 1 月 1 日

起至实际搬离之日止按每月 3500 元标准计取的房屋使用费。如果未

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

息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1380 元，由黄丽华负担。 

判决后，黄丽华不服，上诉于本院称：1、漕河泾公司与融汇公

司签署的关于共同开发商业用房协议书第四条中，明确漕河泾公司对

房屋享有使用权，融汇公司对房屋享受所有权，上诉人依据该份协议

书和漕河泾公司、融汇公司分别签订租赁协议，应属合法有效。融汇

公司与上级公司、被 之间的产权纠纷属于历史遗留问题，融汇公司

并不知道漕河泾公司 2010 年 12 月 31 日发函内容，且融汇公司在一

审审理期间提交了其对系争房屋具有权利的证据，故在纠纷未解决之

前，上诉人与融汇公司签约并无过错，应保护上诉人的合法使用权利。

2、上诉人与融汇公司之间的合同租期尚未到期，被上诉人无权要求

解除上诉人与融汇公司的租赁合同。上诉人按约向融汇公司支付租

金，原审法院未考虑上诉人付款情况，重复判令上诉人支付租金，未

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。据此，请求二审法院撤消原判，依法改判，

驳回被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。 

被上诉人阳晨排水公司、阳晨投资公司辩称：被上诉人在原审审

理中提交证据，证明漕河泾公司发函给被上诉人后，已将系争房屋的

相关资料等移交给了南龙排水公司，上诉人作为漕河泾公司的原租

户，应当知道权利人并不是融汇公司。上诉人未对融汇公司是否享受

系争房屋的产权等予以审查，也没有审查融汇公司的营业期限至 2007

年已经到期，上诉人与融汇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无效，上诉人对此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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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负过错责任。被上诉人于 2011 年发函给各承租人，通知承租人与

被上诉人重新签约以及向被上诉人支付租金等，但上诉人没有执行，

仍向融汇公司支付租金，对此后果应由上诉人自己承担。故请求二审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 

本院认为，关于系争房屋的权利归属，原审法院在审理中已经向

有关部门进行征询，根据相关部门的回函内容，可以认定上海市龙漕

路 180 号房地产权利人原登记为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，在上海市

城市排水有限公司将上述资产转让给阳晨投资公司后，阳晨投资公司

公司为系争房屋的权利人。之后，阳晨投资公司通过授权，委托阳晨

排水公司对系争房屋进行管理，故阳晨排水公司对系争房屋也享有出

租、收益等权利。 

根据系争房屋的立项批复等资料，系争房屋属于增建项目，作为

原上海市龙华污水处理厂三产业务用房获得批准，融汇公司作为该厂

的三产企业，由其与漕河泾公司签署共同开发商业用房协议书，系融

汇公司与其上级之间的内部约定，而增建的沿街房屋产权归属不能以

协议约定方式确定，必须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核，并以登记对外产生 公

示效力为准。由于系争房屋出租应得到权利人的授权或者追认，否则

无权出租并获得收益。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转让给阳晨投资公司

的企业经营性资产包括融汇公司的上级公司在内，阳晨投资公司还取

得了系争房屋的产权，故融汇公司的出租行为需得到阳晨投资公司或

者由其授权的阳晨排水公司的同意，否则其出租行为也属无效。融汇

公司对房屋权利提出异议。涉及到其上级公司等利害关系人，并不属

于本案审理范围，且上诉人及融汇公司也未能举证证明其对系争房屋

仍享有权利，故融汇公司在未得到两被上诉人同意情况下与上诉人签

订租赁合同，应属无效。上诉人未尽审查义务，轻信融汇公司单方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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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其对房屋享有权利，也有一定的过错责任，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基于无效合同自始无效，对被上诉人无法律约束力。况且被上诉

人已经发函给上诉人，通知上诉人重新签约，然而上诉人未按规定时

间与被上诉人签约，故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搬离系争房屋并承担房屋

使用费，合理合法，应予支持。原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，本院予以维

持。上诉人黄丽华的上诉请求，依据不足，本院不予支持。据此，依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

规定，判决如下： 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 

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1380 元，由上诉人黄丽华负担。 

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 

 

二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《民事判决书》（2013）沪一中民

二（民）终字第 648 号全文如下： 

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黄金墩，1971 年 4 月 1 日生，汉族，户籍

地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长埠镇云庄村新塘四组 116 号，住上海市徐汇

区龙漕路 180 号-7号 101 室。 

委托代理人董曙椿，上海市中华亭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被上诉人（原审原告）上海阳晨排水运营有限公司，住所地上海

市徐汇区龙漕路 180 号。 

法定代表人张春明，董事长。 

被上诉人（原审原告）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，住所地上海

市徐汇区桂箐路 2 号。 

法定代表人顾金山，董事长。 

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罗杰，上海市中天阳律师事务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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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师。 

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夏明明，上海市中天阳律师事务所

律师。 

原审第三人上海融汇商贸有限公司，所住地上海市徐汇区龙漕路

180 号。 

法定代表人董文杰，董事长。 

上诉人黄金墩因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，不服上海是徐汇区人民法

院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（2012）徐民四（民）初字第 808 号民

事判决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于 2013 年 2 月 21 日受理后，依法组

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 

原审查明，1997 年 4 月 30 日，上海市徐汇区计划委员会出具徐

计投基正（1997）10 号“关于同意上海市龙华污水处理厂增建三产

业务用房项目予以立项并列入一九九七年上海市地方全民基本建设

正式投资计划的批复”，同意在龙漕路 18 号沿街增建三产也无用房项

目，该项目占地 350 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 1,400 平方米，投资人民币

100 万元（以下币种相同），资金自筹解决。 

1997 年 7 月 10 日，第三人上海融汇商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融

汇公司）与案外人上海市漕河泾经济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漕河泾

公司）签订关于共同开发商业用房的协议书，约定，融汇公司提供厂

区北侧，紧靠龙漕路围墙内约 500 平方米的边角池，由漕河泾公司投

资建造商业用房，房屋竣工后的商业用房的地产产权登记为融汇公

司，在十年的合作期限内，双方按平方米面积的 60%和 40%比例享有

使用权。 

上海市龙漕路 180 号房屋原权利人是上海市排水有限公司。2003

年 9 月 10 日，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与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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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（以下简称阳晨投资公司）申请办理上海市龙漕路 180 号房地产登

记手续。2003 年 12 月 18 日，阳晨投资公司取得上海市龙漕路 180

号 3-4、6-15 房屋计建筑面积 6,945.14 平方米的房地产权证。2011

年 6 月 23 日，阳晨投资公司出具情况说明，内容为，上海是徐汇区

龙漕路 180 号（龙华厂）、徐汇区龙川北路 625 弄 8 号（长桥厂）、闵

行区江川路 757 号（上海市闵行水质净化厂）的房屋及土地均系阳晨

投资公司资产，自 2004 年 1 月起委托下级公司上海阳晨排水运营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阳晨排水公司）进行运营管理，并允许其将相关土

地及房产出租地方，收取租金。 

2009 年 3 月 25 日，黄金墩与漕河泾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，约

定，漕河泾公司出租上海市龙漕路 180 号 104 室商业网点（即上海市

龙漕路 180 号-7 沿街门面房屋，系争房屋）给黄金墩，建筑面积为

33 平方米，租赁期限为 2009 年 4 月 1 日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，年租

金 34,800 元；本合同经双方盖章签字后生效，在 2010 年 3 月 31 日

合同自行失效；黄金墩在合同上签名。 

2010 年 6 月 20 日，黄金墩与融汇公司签订房屋，场地管理合同，

约定，融汇公司将上海市徐汇区龙漕路 180 号商业街 104 室出租给黄

金墩使用，合同期限为 2010 年 9 月 1 日至 2013 年 8 月 31 日止，黄

金墩每年交纳租金 34,800 元。合同签订后，黄金墩向融汇公司支付

每月 2,900 元的租金。之后，黄金墩向融汇公司支付租金。 

2010 年 12 月 23 日，漕河泾公司向阳晨投资公司、上海南龙排水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南龙排水公司）发出“关于《龙漕路 180 号商业

房合作到期》终止合同的函”，内容为，“本公司与上海融汇商贸有限

公司于 1997 年 7 月 10 日、1997年 10 月 1 日签署了龙漕路 180 号商

业用房的《开发经营》协议，又于 2001 年 11 月 5 日与上海市龙华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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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净化厂签署了《煤气移位的工程》协议，合同期限至 2010 年 8 月

31 日。„„期间贵房屋权利人发生了变化，到期之际在双方诚意下

于 2010年 6月 22日又与阳晨投资公司的委托方南龙排水公司签订了

补充协议延续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。在这四个月的延续其中，由于

贵方企业中的上海融汇商贸有限公司及人员在不同异议与行为下，冲

击了本公司合同的正常进行和影响了本公司的正常经营。其次在濒临

接近最后合同期限时，至今贵方未明确以后意向，特别是根据现状，

本公司认为影响了双方合作的基础与条件。本公司经考虑，现慎重向

贵方提出了 2010 年 12 月 31 日合同到期日终止合同，房屋现按状移

交给贵方。并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前未明确回复的，视作为同意此

方案处理。” 

2011 年 3 月 23 日，阳晨排水公司、阳晨投资公司共同向上海市

龙漕路 180 号各承租户发出通告，内容为，“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，

原由上海漕河泾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实施租赁管理的上海市龙漕路 180

号的房地产将由上海阳晨排水运营有限公司收回自行管理；请上述物

业的租赁人在 2011年 4月 15日前赴上海阳晨运营有限公司处登记备

案，以便及时安排续租事宜，逾期登记备案者将自动丧失优先续租

权。”黄金墩签收该通告。 

阳晨投资出具说明，委托阳晨排水公司管理上海是徐汇区龙漕路

180 号（龙华厂）、徐汇区龙川北路 625 弄 8 号（长桥厂）、闵行区江

川路 757 号（上海市闵行水质净化厂）的房屋及土地出租或收取租金

的期限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终止。 

另查明，融汇公司工商资料显示，营业期限至 2007 年 5 月 5 日，

年检情况，2010 年检查待处理。董文杰在融汇公司担任董事长，朱

文庚在融汇公司担任经理。1997 年 4 月 3 日，上海龙华污水材料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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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企业住所和营业场地所使用证明上盖章，给融汇公司使用至 2007

年 3 月 31 日。 

上海市龙漕路 180 号原无所有权证，2000 年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

公司出具具结保证书给上海市徐汇区房地产登记处。2000 年 3 月 20

日，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取得上海市龙漕路 180 号房屋的房地产

权证，该产权于 2004 年 1 月 7 日注销。 

2001 年 4 月 4 日，上海市成是排水有限公司与上海市龙华水质净

化厂的房产使用权协议，约定，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授权该厂房

产证上所列的房屋、构筑物、生产设备、设施等具有无偿使用权和经

营管理权，使用年限为无年限。 

2002 年 9 月上海金泰股份有限公司（系阳晨投资公司的前身，系

甲方）与上海市成是排水有限公司（系乙方）签订资产转让协议，约

定，甲方收购乙方所属的龙华水质净化厂、长桥水质净化厂及闵行水

质净化厂的全部经营性资产（包括土地）。 

一审审理中，法院于 2012 年 7 月 12 日向上海市徐汇区房地产登

记处征询，希望明确上海市龙漕路 180 号沿街门面房的产权。2012

年 8 月 1 日，上海市徐汇区房地产交易中心复函，内容为，“经查龙

漕路 180 号原房地产权利人上海市成是排水有限公司，持徐

2000008523 号《上海市房地产权证》，该权证上门面房的幢号定为 16、

17 号，2002 年上海市成是排水有限公司将上述房产转让给上海阳晨

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，交易中心核发了 2004000896 号《上海市房地产

权证》，该权证将上述房产的幢号由原 16、17 号改为 12、13 号。”。 

阳晨排水公司、阳晨投资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法院判

令：1、黄金墩迁出上海市龙漕路 180 号-7 沿街门面屋；2、黄金墩

向阳晨排水公司、阳晨投资公司支付 2011 年 1 月 1 日起，至实际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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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之日止的按每月 4,000 元计算的占有使用费。审理中，阳晨排水公

司、阳晨投资公司表示，房屋使用费可参照黄金墩与漕河泾公司间租

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每月 2,900 元执行。 

黄金墩辩称，系争房屋的房产证上显示权利人虽是阳晨投资公

司，但阳晨排水公司。阳晨投资公司与融汇公司间存在历史遗留问题

不公平。黄金墩与融汇公司签订合同合法有效，是原租赁合同的延续。

因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未届满，黄金墩是合法经营，应得到法律保

护。请求依法驳回阳晨排水公司、阳晨投资公司的诉讼请求。 

第三人融汇公司述称，阳晨排水公司、阳晨投资公司从未向融汇

公司发出通知主张权利。系争房屋由融汇公司与漕河泾公司共同投资

开发，融汇公司一直按法律规定进行经营，2003 年企业改制过程中，

融汇公司未收到关、停、并、转的文件，阳晨排水公司、阳晨投资公

司拿不出规范的法律规定、文件证明融汇公司的合法租赁、管理、经

营权终止，融汇公司也没有得到任何的经济补偿，故不同意阳晨排水

公司、阳晨投资公司的诉讼请求。 

原审法院认为，阳晨投资公司于 2003 年 12 月 18 日取得系争房

屋的产权。虽然黄金墩、融汇公司出示的关于共同开发商业用房协议

书中约定上海市龙漕路商业用房竣工后产权登记在融汇公司名下的

相关证据，而阳晨排水公司、阳晨投资公司提供反驳证据证明，系争

房屋原产权人是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。由于黄金墩、融汇公司未

进一步提供阳晨投资公司授权融汇公司对系争房屋及场地进行运营

管理及融汇公司的行为经阳晨投资公司追认的充分证据，黄金墩与案

外人漕河泾公司间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至 2010年 7月 31日

届满，双方未续签租赁合同，阳晨排水公司、阳晨投资公司于 2011

年 3 月 23 日向包括黄金墩在内的上海市龙漕路 180 号个承租户发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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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告，明确案外人漕河泾公司实施管理的上海市龙漕路 180 号的房地

产将由阳晨排水公司收回自行管理，至于融汇公司出示的上海市城市

排水有限公司与上海市龙华水质净化厂签订的房产使用权协议，由于

上海市成是排水有限公司与阳晨投资公司的前身上海金泰股份有限

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，养车投资公司已收购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

司所属的上海市龙华水质净化厂，虽然融汇公司是上海龙华水质净化

厂的三产企业，但融汇公司与上海市龙华水质净化厂系两个独立的法

人，房产使用权协议对融汇公司无溯及力，现阳晨投资公司对融汇公

司的代理行为不予追认，故黄金墩与融汇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无

效，黄金墩向融汇公司支付租金的行为对阳晨投资公司没有约束力。

因此，阳晨排水公司、阳晨投资公司要求黄金墩迁出系争房屋及支付

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至实际搬离之日止按每月 2,900 元标准计取的

房屋使用费之诉讼请求，里有正常，法院予以支持。至于黄金墩已支

付给融汇公司的租金，可另行起诉主张权利。 

原审法院审理后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第五条、第

六十六条、第七十一条、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（四）、（七）项之

规定，于二零一三年一月十日作出判决：一、黄金墩于判决生效后二

十日内搬离上海市龙漕路 180 号-7（即 104 室，建筑面积 33 平方米）

房屋，上述房屋由上海阳晨排水运营有限公司、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

限公司；二、黄金墩于拍巨额生效后二十日内向上海阳晨排水运营有

限公司、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至实

际搬离之日止按每月 2,900元标准计取的房屋使用费。如果未按判决

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
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案

件受理费人民币 1,380 元，由黄金墩负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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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决后，黄金墩不服，上诉于本院称：1、漕河泾公司与融汇公

司签署的关于共同开发商业用房协议书第四条中，明确漕河泾公司对

房屋享有使用权，融汇公司对房屋享有所有权，上诉人依据该份协议

书和漕河泾公司、融汇公司分别签订租赁协议，应属合法有效。融汇

公司与上级公司、被上诉人之间的产权纠纷属于历史遗留问题，融汇

公司并不知道漕河泾公司 2010 年 12 月 23 日发函内容，且融汇公司

在一审审理期间提交了其对系争房具有权利的证据，故在纠纷未解决

之前，上诉人与融汇公司签约并无过错，应保护上诉人的合法使用权

利。2、上诉人与融汇公司之间的合同租期尚未到期，被上诉人无权

要求解除上诉人与融汇公司的租赁合同。上诉人按约向融汇公司支付

租金，原审法院未考虑上诉人付款情况，重复判令上诉人支付租金，

未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。据此，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，依法改

判，驳回被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。 

被上诉人阳晨排水公司、阳晨投资公司辩称：被上诉人在原审审

理中提交证据，证明漕河泾公司发函给被上诉人后，已将系争房屋的

相关资料等移交给了南龙排水公司，上诉人作为漕河泾公司的原租

户，应当知道权利人并不是融汇公司。上诉人未对融汇公司是否享有

系争房屋的产权等予以审查，也没有审查融汇公司的营业期限至 2007

年已经到期，上诉人与融汇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无效，上诉人对此还

应负过错责任。被上诉人于 2011 年发函给各承租人，通知承租人与

被上诉人重新签约以及向被上诉人支付租金等，但上诉人没有执行，

仍向融汇公司支付租金，对此后果应由上诉人自己承担。故请求二审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 

经本院审理查明，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，本院依法予以确认。 

本院认为，关于系争房屋的权利归属，原审法院在审理中已经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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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部门进行征询，根据相关部门的回函内容，可以认定上海市龙漕

路 180 号房地产权利人原登记为上海市成是排水有限公司，在上海市

城市排水有限公司将上述资产转让给阳晨投资公司后，阳晨投资公司

为系争房屋的权利人。之后，阳晨投资公司通过授权，委托阳晨排水

公司对系争房屋进行管理，故阳晨排水公司对系争房屋也享有出租、

收益等权利。 

根据系争房屋的立项批复等资料，系争房屋属于增建项目，作为

预案上海市龙华污水处理厂三产业务用房获得批准，融汇公司作为该

厂的三产企业，由其与漕河泾公司签署共同开发商业用房协议书，系

融汇公司与其上级公司之间的内部约定，而增建的沿街房屋产权归属

不能一协议约定方式确定，必须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核，并以登记对外

产生公示效力为准。由于系争房屋的产权人登记在上海市城市排水有

限公司名下，故融汇公司对系争房屋出租应得到权力人的授权或者追

认，否则无权出租并获得收益。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转让给阳晨

投资公司的企业经营性资产包括融汇公司的上级公司在内，阳晨投资

公司还取得了系争房屋的产权，故融汇公司的出租行为需得到阳晨投

资公司或者其授权的阳晨排水公司的同意，否则其出租行为也属无

效。融汇公司对房屋权利提出的异议，涉及到其上级公司等利害关系

人，并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，且伤数人及融汇公司也未能举证证明对

系争房屋仍享有权利，故融汇公司在未得到两被上诉人同意情况下与

上诉人签订租赁合同，应属无效。上诉人未尽审查义务，轻信融汇公

司单方陈述其对房屋享有权利，也有一定的过错责任，应承担相应的

法律责任。 

基于无效合同自始无效，对被上诉人无法律约束力。况且被上诉

人已经发函给上诉人，通知上诉人重新签约，然而上诉人未按规定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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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与被上诉人签约，故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搬离系争房屋并承担房屋

使用费，合理合法，应予支持。原审法院所判决并无不当，本院予以

维持。上诉人黄金墩的上诉请求，依据不足，本院不予支持。据此，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

只规定，判决如下： 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 

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1,380 元，由上诉人黄金墩负担。 

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 

 

 

三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《民事判决书》（2013）沪一中民

二（民）终字第 649 号全文如下： 

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王忠义，男，1966 年 3 月 11 日生，汉族，户籍

地黑龙江省甘南县查哈阳农垦社区 B 区幸福街 1 委 2680 号，住上海

市徐汇区龙漕路 180—4 号 101 室。 

    委托代理人董曙椿，上海市华亭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    被上诉人（原审原告）上海阳晨排水运营有限公司，住所地上海

市徐汇区龙漕路 180 号。 

    法定代表人张春明，董事长。 

    被上诉人（原审原告）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，住所地上海

市徐汇区桂箐路 2 号。 

    法定代表人顾金山，董事长。 

    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罗杰，上海市中天阳律师事务所

律师。 

    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夏明明，上海市中天阳律师事务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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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师。 

    原审第三人上海融汇商贸有限公司，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龙漕路

180 号。 

    法定代表人董文杰，董事长。 

    上诉人王忠义因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，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

院(2012)徐民四(民)初字第 809 号民事判决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

于 2013 年 2 月 21 日受理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，现已审理

终结。 

    原审查明，1997 年 4 月 30 日，上海市徐汇区计划委员会出具徐

计投基正(1997)10 号“关于同意上海市龙华污水处理厂增建三产业

务用房项目予以立项并列入一九九七年上海市地方全民基本建设正

式投资计划的批复”，同意在龙漕路 18 号沿街增建三产业务用房项

目，该项目占地 350 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 1,400 平方米，投资人民币

100 万元(以下币种相同)，资金自筹解决。 

1997 年 7 月 10 日，第三人上海融汇商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融

汇公司）与案外人上海市漕河泾经济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漕河泾

公司）签订关于共同开发商业用房的协议书，约定，融汇公司提供厂

区北侧，紧靠龙漕路围墙内约 500 平方米的边角地，由漕河泾公司投

资建造商业用房，房屋竣工后的商业用房的地产产权登记为融汇公

司，在十年的合作期限内，双方按平方米面积的 60％和 40%比例享有

使用权。 

上海市龙漕路 180 号房屋权利人是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。

2003 年 9 月 10 日，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与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阳晨投资公司）申请办理上海市龙漕路 180 号房地

产登记手续。2003 年 12 月 18 日，阳晨投资公司取得上海市龙漕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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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0 号 3-4、6-15 房屋计建筑面积 6,945.14 平方米的房地产权证。

2011 年 6 月 23 日，阳晨投资公司出具情况说明，内容为，上海市徐

汇区龙漕路 180 号(龙华厂)、徐汇区龙川北路 625 弄 8 号(长桥厂)、

闵行区江川路 757 号(上海市闵行水质净化厂)的房屋及土地均系阳

晨投资公司资产，自 2004 年 1 月起委托下级公司上海阳晨排水运营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阳晨排水公司）进行运营管理，并允许其将相关

土地及房产出租他方，收取租金。 

    2008 年 12 月 30 日，王忠义与漕河泾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，

约定，漕河泾公司出租上海市龙漕路 180 号 101 室商业网点（即上海

市龙漕路 180 号-4 沿街门面房屋，系争房屋）给王忠义，建筑面积

为 90 平方米，租赁期限为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，

年租金 48,000 元；本合同经双方盖章签字后生效，在 2009 年 12 月

31 日合同自行失效；王忠义在合同上签名。 

    2010年 8 月 29 日，王忠义与融汇公司签订房屋、场地管理合同，

约定，融汇公司将上海市徐汇区龙漕路 180 号商业街 101 室出租给王

忠义使用，合同期限为 2010 年 9 月 1 日至 2013 年 8 月 31 日止，王

忠义每年交纳租金 48,000 元，缴一个月 4,000元，押金一个月 4,000

元。合同签订后，王忠义向融汇公司支付每月 4,000 元的租金、押金

4,000 元。之后，王忠义向融汇公司支付租金。 

2010 年 12 月 23 日，漕河泾公司向阳晨投资公司、上海南龙排水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南龙排水公司）发出“关于《龙漕路 180 号商业

用房合作到期》终止合同的函”，内容为，“本公司与上海融汇商贸有

限公司于 1997 年 7 月 10 日、1997年 10 月 1 日签署了龙漕路 180 号

商业用房的《开发经营》协议，又于 2001 年 11 月 5 日与上海市龙华

水质净化厂签署了《煤气移位的工程》协议，合同期限延至 2010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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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月 31 日。„„期间贵方房屋权利人发生了变化，到期之际在双方

诚意下于 2010年 6月 22目又与阳晨投资公司的委托方南龙排水公司

签订了补充协议延续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。在这四个月的延续期中，

由于贵方企业中的上海融汇商贸有限公司及人员在不同异议与行为

下，冲击了本公司合同的正常进行和影响了本公司的正常经营。其次

在濒临接近最后合同期限时，至今贵方未明确以后意向，特别是根据

现状，本公司认为影响了双方合作的基础与条件。本公司经考虑，现

慎重向贵方提出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合同到期日终止合同，房屋按

现状移交给贵方。并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前未明确回复的，视作为

同意此方案处理。” 

2011 年 3 月 23 目，阳晨排水公司、阳晨投资公司共同向上海市

龙漕路 180 号各承租户发出通告，内容为，“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，

原由上海漕河泾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实施租赁管理的上海市龙漕路 180

号的房地产将由上海阳晨排水运营有限公司收回自行管理；请上述物

业的租赁人在 2011年 4月 15日前赴上海阳晨排水运营有限公司处登

记备案，以便及时安排续租事宜，逾期登记备案者将自动丧失优先续

租权。”王忠义签收该通告。 

阳晨投资公司出具说明，委托阳晨排水公司管理上海市徐汇区龙

漕路 180 号(龙华厂)、徐汇区龙川北路 625 弄 8 号(长桥厂)、闵行区

江川路 757 号(上海市闵行水质净化厂)的房屋及土地出租或收取租

金的期限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终止。 

    另查明，融汇公司工商资料显示，营业期限至 2007 年 5 月 5 日，

年检情况，2010 年检查待处理。董文杰在融汇公司担任董事长，朱

文庚在融汇公司担任经理。1997 年 4 月 3 日，上海龙华污水材料厂

在企业住所和营业场所使用证明上盖章，给融汇公司使用至 2007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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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月 31 日。 

    上海市龙漕路 180 号原无所有权证，2000 年上海市城市排水有

限公司出具具结保证书给上海市徐汇区房地产登记处。2000 年 3 月

20 日，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取得上海市龙漕路 180 号房屋的房

地产权证，该产权于 2004 年 1 月 7 目注销。 

    2001 年 4 月 4 日，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与上海市龙华水质

净化厂的房产使用权协议，约定，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授权该厂

房产证上所列的房屋、构筑物、生产设备、设施等具有无偿使用权和

经营管理权，使用年限为无年限。 

2002 年 9 月上海金泰股份有限公司（系阳晨投资公司的前身，系

甲方）与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(系乙方)签订资产转让协议，约定，

甲方收购乙方所属的龙华水质净化厂、长桥水质净化厂及闵行水质净

化厂的全部经营性资产(包括土地)。 

一审审理中，法院于 2012 年 7 月 12 日向上海市徐汇区房地产登

记处征询，希望明确上海市龙漕路 180 号沿街门面的产权。2012 年 8

月 1 日，上海市徐汇区房地产交易中心复函，内容为，“经查龙漕路

180 号原房地产权利人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，持徐 2000008523

号《上海市房地产权证》，该权证上门面房的幢号定为 16、17 号，2002

年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将上述房产转让给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

限公司，交易中心核发了徐 2004000896 号《上海市房地产权证》，该

权证将上述房产的幢号由原 16、17 号改为 12、13 号。” 

    阳晨排水公司、阳晨投资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法院判

令：1、王忠义迁出上海市龙漕路 180 号-4 沿街门面房；2、王忠义

向阳晨排水公司、阳晨投资公司支付 2011 年 1 月 1 日起，至实际迁

出之曰止的按每月 4,000 元计算的占有使用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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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王忠义辩称，系争房屋的房产证上显示权利人虽是阳晨投资公

司，但阳晨排水公司、阳晨投资公司与融汇公司间存在历史遗留问题，

上述问题不应影响王忠义的正常租赁，要王忠义承担历史遗留问题不

公平。王忠义曾与漕河泾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合法有效，是原租赁合同

的延续，因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未届满，王忠义是合法经营，应得

到法律保护，请求依法驳回阳晨排水公司、阳晨投资公司的诉讼请求。 

第三人融汇公司述称，阳晨排水公司、阳晨投资公司从未向融汇

公司发出通知主张权利。系争房屋是融汇公司与漕河泾公司共同投资

开发，融汇公司一直按法律规定进行经营，2003 年企业改制过程中，

融汇公司未收到关、停、并、转的文件，阳晨排水公司、阳晨投资公

司拿不出规范的法律规定、文件证明融汇公司的合法租赁、管理、经

营权终止，融汇公司也没有得到任何的经济补偿，故不同意阳晨排水

公司、阳晨投资公司的诉讼请求。 

原审法院认为，阳晨投资公司于 2003 年 12 月 18 日取得系争房屋

的产权。虽然王忠义、融汇公司出示的关于共同开发商业用房协议书

中约定上海市龙漕路商业用房竣工后产权登记在融汇公司名下，但王

忠义、融汇公司至今未提供系争房屋产权登记在融汇公司名下的相关

证据，而阳晨排水公司、阳晨投资公司提供反驳证据证明，系争房屋

原产权人是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。由于王忠义、融汇公司未进一

步提供阳晨投资公司授权融汇公司对系争房屋及场地进行运营管理

及融汇公司的行为经阳晨投资公司追认的充分证据，王忠义与案外人

漕河泾公司间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至 2010 年 7 月 31 日届

满，双方未续签租赁合同，阳晨排水公司、阳晨投资公司于 2011 年

3 月 23 日向包括王忠义在内的上海市龙漕路 180 号各承租户发出通

告，明确案外人漕河泾公司实施管理的上海市龙漕路 180 号的房地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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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由阳晨排水公司收回自行管理，至于融汇公司出示的上海市城市排

水有限公司与上海市龙华水质净化厂签订的房产使用权协议，由于上

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与阳晨投资公司的前身上海金泰股份有限公

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，阳晨投资公司已收购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

所属的上海市龙华水质净化厂，虽然融汇公司是上海龙华水质净化厂

的三产企业，但融汇公司与上海市龙华水质净化厂系两个独立的法

人，房产使用权协议对融汇公司无溯及力，现阳晨投资公司对融汇公

司的代理行为不予追认，故王忠义与融汇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无

效，王忠义向融汇公司支付租金的行为对阳晨投资公司没有约束力。

因此，阳晨排水公司、阳晨投资公司要求王忠义迁出系争房屋及支付

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至实际搬离之日止按每月 4,000 元的元标准计

取的房屋使用费之诉讼请求，理由正当，法院予以支持。至于王忠义

已支付给融汇公司的租金，可另行起诉主张权利。 

    原审法院审理后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第五条、第

六十六条、第七十一条、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(四)、(七)项之规

定，于二○一三年一月十日作出判决：一、王忠义于判决生效后二十

日内搬离上海市龙漕路 180 号-4(即 101 室，建筑面积 90 平方米)房

屋，上述房屋由上海阳晨排水运营有限公司、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

公司收回；二、王忠义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向上海阳晨排水运营有

限公司、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自 2011 年 1 月 1 目起至实

际搬离之日止按每月 4,000元标准计取的房屋使用费。如果未按判决

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
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案

件受理费人民币 1,380 元，由王忠义负担。 

    判决后，王忠义不服，上诉于本院称：1、漕河泾公司与融汇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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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签署的关于共同开发商业用房协议书第四条中，明确漕河泾公司对

房屋享有使用权，融汇公司对房屋享有所有权，上诉人依据该份协议

书和漕河泾公司、融汇公司分别签订租赁协议，应属合法有效。融汇

公司与上级公司、被上诉人之间的产权纠纷属于历史遗漏问题，融汇

公司并不知道漕河泾公司 2010 年 12 月 23 日发函内容，且融汇公司

在一审审理期间提交了其对系争房屋具有权利的证据，故在纠纷未解

决之前，上诉人与融汇公司签约并无过错，应保护上诉人的合法使用

权利。2、上诉人与融汇公司之间的合同租期尚未到期，被上诉人无

权要求解除上诉人与融汇公司的租赁合同。上诉人按约向融汇公司支

付租金，原审法院未考虑上诉人付款情况，重复判令上诉人支付租金，

未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。据此，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，依法改

判，驳回被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。 

    被上诉人阳晨排水公司、阳晨投资公司辩称：被上诉人在原审审

理中提交证据，证明漕河泾公司发函给被上诉人后，已将系争房屋的

相关资料等移交给了南龙排水公司，上诉人作为漕河泾公司的原租

户，应当知道权利人并不是融汇公司。上诉人未对融汇公司是否享有

系争房屋的产权等予以审查，也没有审查融汇公司的营业期限至 2007

年已经到期，上诉人与融汇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无效，上诉人对此还

应负过错责任。被上诉人于 2011 年发函给各承租人，通知承租人与

被上诉人重新签约以及向被上诉人支付租金等，但上诉人没有执行，

仍向融汇公司支付租金，对此后果应由上诉人自己承担。故请求二审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 

   经本院审理查明，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，本院依法予以确认。 

本院认为，关于系争房屋的权利归属，原审法院在审理中已经向

相关部门进行征询，根据相关部门的回函内容，可以认定上海市龙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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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 180 号房地产权利人原登记为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，在上海市

城市排水有限公司将上述资产转让给阳晨投资公司后，阳晨投资公司

为系争房屋的权利人。之后，阳晨投资公司通过授权，委托阳畏排水

公司对系争房屋进行管理，故阳晨排水公司对系争房屋也享有出租、

收益等权利。 

    根据系争房屋的立项批复等资料，系争房屋属于增建项目，作为

原上海市龙华污水处理厂三产业务用房获得批准，融汇公司作为该厂

的三产企业，由其与漕河泾公司签署共同开发商业用房协议书，系融

汇公司与其上级公司之间的内部约定，而增建的沿街房屋产权归属不

能以协议约定方式确定，必须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核，并以登记对外产

生公示效力为准。由于系争房屋的产权人登记在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

公司名下，故融汇公司对系争房屋出租应得到权利人的授权或者追

认，否则无权出租并获得收益。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转让给阳晨

投资公司的企业经营性资产包括融汇公司的上级公司在内，阳晨投资

公司还取得了系争房屋的产权，故融汇公司的出租行为需得到阳晨投

资公司或者由其授权的阳晨排水公司的同意，否则其出租行为也属无

效。融汇公司对房屋权利提出的异议，涉及到其上级公司等利害关系

人，并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，且上诉人及融汇公司也未能举证证明其

对系争房屋仍享有权利，故融汇公司在未得到两被上诉人同意情况下

与上诉人签订租赁合同，应属无效。上诉人未尽审查义务，轻信融汇

公司单方陈述其对房屋享有权利，。也有一定的过错责任，应承担相

应的法律责任。 

    基于无效合同自始无效，对被上诉人无法律约束力。况且被上诉

人已经发函给上诉人，通知上诉人重新签约，然而上诉人未按规要求

上诉人搬离系争房屋并承担房屋使用费，合理合法，应予支持。原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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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所作判决并无不当，本院予以维持。上诉人王忠义的上诉请求，

依据不足，本院不予支持。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
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(一)项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 

    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 

   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1,380 元，由上诉人王忠义负担。 

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 

 

四、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、仲裁事项 

本公司（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）不存在尚未披露的诉讼、仲裁事

项。 

本公司（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）不存在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

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

 

五、本次公告的诉讼、仲裁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

影响。 

依据上述三份《民事判决书》的终审判决内容，阳晨排水公司将

收到三位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至实际搬离日的租

金收入，具体金额需在执行过程中进行确认结算。此外，公司收回相

关房屋后将对其进行梳理和清理，将会产生一定成本费用。因此，上

述产生的收支将相应影响公司当期损益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1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《民事判决书》（2013）沪一中

民二（民）终字第 647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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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《民事判决书》（2013）沪一中

民二（民）终字第 648 号 

（3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《民事判决书》（2013）沪一中

民二（民）终字第 649 号 

（4）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《民事判决书》（2012）徐民四（民）

初字第 807 号 

（5）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《民事判决书》（2012）徐民四（民）

初字第 808 号 

（6）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《民事判决书》（2012）徐民四（民）

初字第 809 号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

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三年四月三日 

 


